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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则摘要

第九条

大股东计划通过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或者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的，应当在首次卖出前十五个交易日向证券交易所报告并披露减持计划。

减持计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拟减持股份的数量、来源；（二）减持的时间区间、价格区间、方式和原因。减持时间区间应当符合证券交易所的规定；（三）不存

在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十条、第十一条规定情形的说明；（四）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内容。



提示

免责声明：本文仅为投资者保护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注意关注减持主体身份，是否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与一致行动人要共同遵守有关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规定。

1）股东严格遵守减持计划，杜绝“超量减持”

2）明确主体身份，强化合规意识

股东在披露减持计划后，应当严格按照计划载明的数量、方式、期限执行减持操作，不得因市场价格波动、资金

需求变化等原因擅自超出计划减持股份。

3）恪守承诺约定，落实额外义务

减持主体对减持事项存在承诺的，除严格遵守减持计划，符合主体身份对应的监管要求外，还需要全面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确保承诺事项与监管规则的双重合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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